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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农民工维权告示牌

	工程名称
	XX项目(或XX工程xx标段)

	工程地址
	XX区XX路XX号

	建设单位
	单位名称
	XX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
	
	项目负责人
	XX
	联系电话
	0516-XXXXXXXX

	总承包企业
	单位名称
	XX建设有限公司

	
	法定代表人
	XX
	联系电话
	XXXXXXXX

	
	项目经理
	XX
	联系电话
	139XXXXXXXX

	
	劳资专管员
	XX
	联系电话
	XXXXXXXX

	行业主管部门
	X住建局/X交通局/X水务局
	维权电话
	XXXXXXXX

	劳动维权机构

（含劳动监察/劳动仲裁）
	社会保障

行政部门
	维权电话
	12333

	
	
	劳动监察支队
	85805905

	
	
	县（市）区劳动监察大队
	XXXXX

	
	
	市劳动争议仲裁
	85805776

	
	
	县（市）区劳动争议仲裁
	XXXXX

	徐州市总工会
	救助热线
	电 话
	12351

	司法援助
	XX司法所
	咨询热线
	12348

	工资支付
	支付周期
	按月支付
	当地最低工资标准
	

	
	支付方式
	银行代发
	工资保证金
	


[image: image3.jpg]



权益告知书

亲爱的农民工朋友：

    感谢您为城市建设付出的辛勤劳动。为了更好维护您的合法权益，请您在务工和维权过程中注意以下事项：

    1.进场后请尽快与用人单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，未订立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，合同双方各执一份，总承包一份；

    2.总承包企业应对农民工进行实名制信息录入，建立职工名册。分包企业应向总承包企业报送农民工本人实名制信息，名册包括农民工身份信息、劳动考勤、工资结算等；

3.农民工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，通过银行转账或者现金支付给农民工本人，不得以实物或者有价证券等其他形式替代。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与农民工书面约定或者依法制 定的规章制度规定的工资支付周期和具体支付日期足额支付工资；

4.书面工资支付台账应当包括用人单位名称，支付周期，支付日期，支付对象姓名、身份证号码、联系方式，工作时间，应发工资项目及数额，代扣、代缴、扣除项目和数额，实发工资数额，银行代发工资凭证或者农民工签字等内容.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工资支付周期编制书面工资支付台账，并至少保存3年；

5.用人单位不得扣押农民工身份证、银行卡等其他证件，不得要求农民工提供担保或者其他名义扣押财物；

6.用工单位对从事高空高危作业的农民工，应提供必要的劳动培训和劳动保护设备，农民工可以拒绝用工单位违章指挥、强令危险作业；

    7.如发生用工单位存在拖欠工资违法行为或产生劳动纠纷，请通过合法途径理性维权，维权途径包括：施工总承包和劳资专管员、行业主管部门反映，扫二维码反映，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申请仲裁，人民法院起诉，当地劳动监察机构举报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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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考勤、查合同


查工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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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州安薪二维码





拖欠工资


请扫码反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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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州欠薪线索反映二维码








